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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伊朗王国政府贸易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伊朗王国政府为了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两国贸易关系，达成

协议如下：  

  第 一 条  

  两国间货物的交换应根据本协定附表甲（伊朗对中国的出口）和附表乙（中国对伊

朗的出口）进行。  

  附表甲和附表乙为本协定组成部分，经两国主管当局同意可以修改或变动。  

  为此，双方根据各自国家的现行法律、条例，以及各自的需要，保证对进口和出口

附表甲、乙中所列的货物以及两国主管当局以后可能同意的其他货物提供方便。  

  第 二 条  

  为了本协定的目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或制造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的货物

称为中国货，在伊朗生产或制造并自伊朗出口的货物称为伊朗货。两国主管当局应各自

对本协定规定的货物发给产地证明书并附在装船单据内。  

  第 三 条  

  双方应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一方从对方进口的货物在未征得对方同意前不得向第三

国转口。  

  第 四 条  

  本协定项下交换的货物应在今天双方签订的支付协定范围内办理支付。  

  第 五 条  

  本协定项下货物的进口和出口将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公司／机构和在伊朗的

自然人或法人根据各自国家的现行法律和条例进行。  

  第 六 条  

  在本协定有效期间，凡已达成并经两国有关当局核准的交易，如双方无特殊安排，

均应根据今天签订的本协定和支付协定的规定办理，直至该项交易最后执行完毕。  

  第 七 条  

  为了便于本协定的执行和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关系，双方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

由各自政府指派的两国代表组成。该委员会每年一次轮流在北京和德黑兰开会，审查和

考虑下述事项：  

  （一）本贸易协定和支付协定条款的执行情况；  

  （二）为消除贸易协定和支付协定执行当中可能产生的困难所需的必要措施；  

  （三）研究任何一方在本协定范围内提出的旨在进一步扩大两国贸易并使之多样化

的建议；  

  （四）本协定第一条内甲、乙附表的变动和修改。  

  第 八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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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协定为期一年，双方换文通知两国主管当局核准后生效。如果任何一方未在本协

定当年期满前六个月以书面宣布终止或要求签订新的协定，本协定期满后，将逐年自动

延长。  

  本协定于一九七三年四月八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波斯文和英文

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伊  朗  王  国 

      政  府  代  表         政  府  代  表 

       白  相  国           胡山·安萨里 

        （签字）              （签字） 

 


